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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总体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绥德县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恢复重建一期工程 

建设单位 绥德县城市管理执法局 

法人代表 任亚武 联系人 张书明 

通信地址 绥德县名州镇杏树圪崂旧县委绥德县城市管理执法局 

联系电话 18729422255 传真 — 邮编 718000 

建设地点 绥德县张家砭镇、名州镇、白家硷镇 

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行业 
类别 

E4852 
管道工程建筑 

环境影响报告

表名称 
绥德县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恢复重建一期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

单位 
西安海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初步设计单位 西安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环评影响评价

审批部门 
原绥德县环境

保护局 
文号 

绥环发

〔2018〕
28 号 

时间 
2018 年 6 月

20 日 

初步设计审批

部门 
— 文号 — 时间 — 

环境保护设施

设计单位 
西安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设施

施工单位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设施

监测单位 
— 

投资总概算 
（万元） 

29902.46 
其中：环境

保护投资

（万元） 
29902.46 

实际环

境保护

投资占

总投资

比例

（%） 

100 

实际共投资 
（万元） 

24164.61 
其中：环境

保护投资

（万元） 
24164.61 100 

环评拟建长度 34531m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2019 年 3 月 

实际建设长度 27905m 投入试运行日期 2020 年 2 月 

调查经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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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过程

简述（项目立

项～试运行） 

绥德县城区原污水管网主要沿大理河、无定河河床敷设，管网于

2010 年完工，建成后收集绥德县城区的城市污水。2017 年受“7.26”特

大洪灾影响，位于大理河和无定河河道中的污水管网损毁严重无法使

用。为尽快恢复灾后城市基础设施功能，进一步完善县城排水防涝工

程体系，绥德县城市管理执法局拟实施绥德县污水处理厂和污水管网

恢复重建一期工程。根据环评报告表及批复文件，由于绥德县污水处

理厂二期扩建工程环评文件已于 2017 年批准，且目前未开工建设，

因此本项目仅涉及污水管网恢复部分，实际建设过程中共建设污水管

网 27905m。本项目环评及批复未提出在建设过程中设置环境监理的

要求。 

项目的建设过程包括： 

⑴2017 年 11 月 9 日，取得绥德县发展改革局《关于绥德县污水

处理厂及污水管网恢复重建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绥政

发改发〔2017〕217 号，项目编码 2017-610826-77-01-41249； 

⑵2018 年 4 月，西安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绥德县

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恢复重建一期工程施工图设计》及《绥德县污

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恢复重建一期工程初步设计》； 

⑶2018 年 5 月，西安海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绥德县污

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恢复重建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⑷2018 年 6 月 20 日取得原绥德县环境保护局《关于绥德县污水

处理厂及污水管网恢复重建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绥环

发〔2018〕28 号； 

⑸2019 年 3 月开工建设，2020 年 2 月竣工调试；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HJ/T 

394-2007），该项目需提交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为此，绥德县

城市管理执法局委托我公司承担绥德县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恢复重

建一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的编制工作。  

接受委托后，我公司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

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

仅
供
绥
德
县
污
水
处
理
厂
及
污
水
管
网
恢
复
重
建
一
期
工
程
验
收
调
查
报
告
表
公
示
使
用



~ 3 ~ 
 

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HJ/T 394-2007）的要求和规定，以及建设单位

提供的有关资料，在现场勘察及调查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了《绥德县

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恢复重建一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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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调查范围、因子、目标、重点 

调查 
范围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HJ/T 394-

2007）4.3.2 验收调查范围原则上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评价范围一致，结

合本项目环评，本次验收调查范围如下： 

⑴ 生态环境：管线中心线两侧 200m 区域，附近有生态敏感点时适当扩

大范围； 

⑵ 环境空气：管线中心线两侧 200m 区域； 

⑶ 地表水环境：管线沿线河流，主要为无定河及大理河； 

⑷ 声环境：管线中心线两侧 200m 区域； 

⑸ 固体废物：生活垃圾、施工弃土； 

⑹ 社会环境：工程建设的直接影响区域。 

调查 
因子 

一、调查因子 

⑴ 生态环境：植被、水土流失 

⑵ 环境空气：TSP 

⑶ 水环境：pH、COD5、BOD、SS、NH3-N 

⑷ 声环境：等效连续 A 声级 

⑸ 固体废物：生活垃圾、施工弃土 

二、调查内容 

⑴ 生态环境：工程占地类型，临时占地的生态保护与恢复措施、绿化工

程及其效果、湿地保护等； 

⑵ 环境空气：施工扬尘； 

⑶ 地表水环境：施工期废水排放情况； 

⑷ 声环境：噪声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及其效果； 

⑸ 固体废物：生活垃圾等； 

⑹ 社会环境：拆迁征地、文物保护等； 

仅
供
绥
德
县
污
水
处
理
厂
及
污
水
管
网
恢
复
重
建
一
期
工
程
验
收
调
查
报
告
表
公
示
使
用



~ 5 ~ 
 

环境

敏感

目标 

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均分布在大理河及无定河沿岸，主要环境保护目

标见表 2-1~2-3，环境敏感点分布图见附图 2~4。 

表 2-1       大理河段污水主干管沿线主要大气环境及声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 
要素 

保护对象 人口规模 
相对于工程 

与环评敏

感点对照 
保护

内容 
保护目标 

方位 
最近距

离/m 

环 
境 
空 
气 
 
环 
境 
噪 
声 

惠民小区 420 户 1680 人 W 57 规模相同 

人 
群 
健 
康 
 
声 
环 
境 
境 

《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

（GB3095-
2012）二级

标准 
、 

《声环境质

量标准》

（GB3096-
2008）1、
2、4a、4b
类标准 

五里湾村 20 户 70 人 N、W 21 规模相同 
第十一幼儿园 7 名教师 150 名学生 W 59 规模相同 

惠民小区（安居工程） 400 户 1520 人 E 10 规模相同 
景苑小区 1148 户 4020 人 N 210 规模相同 
景苑幼儿园 17 名教师 210 名学生 W 132 规模相同 
张家砭中学 48 名教师 247 名学生 W 72 规模相同 
张家砭小学 72 名教师 1054 名学生 N 120 规模相同 
川美家园 在建 S 14 规模相同 

绥德县第一幼儿园 42 名教师 514 名学生 N 84 规模相同 
张家砭乡卫生院 26 名职工 10 床位 N 52 规模相同 

绥德中学 
370 名教师 4103 名学

生 
N 75 

规模相同 

绥德中学家属楼 25 名教师 980 名学生 N 44 规模相同 
张家砭村 50 户 155 人 N 5 规模相同 

绥德县第五幼儿园 24 名教师 295 名学生 N 10 规模相同 
落雁砭村 230 户 690 人 N、W 5 规模相同 
清水沟村 60 户 180 人 N、E 12 规模相同 
白家湾村 95 户 285 人 W 37 规模相同 
薛家畔社区 150 户 500 人 N 12 规模相同 
名州家园 120 户 350 人 N 80 规模相同 
新民区 350 户 1100 人 S 11 规模相同 
外贸小区 110 户 340 人 N 76 规模相同 
绥德四小 92 名教师 1816 名学生 S 40 规模相同 

绥德县第八幼儿园 23 名教师 352 名学生 S 38 规模相同 
呈祥居楼 40 户 120 人 S 20 规模相同 
华阴四小区 1800 户 6000 人 S 18 规模相同 
绥德医院 240 名职工 300 床位 N 59 规模相同 
阳光幼儿园 20 名教师 226 名学生 N 63 规模相同 

榆林市第一医院 2301 名职工 2500 床位 WN 138 规模相同 
榆林市第一医院家属楼 220 户 840 人 W 74 规模相同 

七彩缤纷幼儿园 40 名教师 318 名学生 SE 32 规模相同 
绥德县第二小学 66 名教师 912 名学生 E 172 规模相同 
绥德师范附属小学 64 名学生 808 名学生 E 84 规模相同 

砭上 150 户 500 人 E 8 规模相同 
东街 100 户 300 人 E 5 规模相同 
新民巷 100 户 300 人 E 5 规模相同 
井滩 90 户 280 人 E 5 规模相同 
圪凸 30 户 150 人 E 5 规模相同 

福乐小区 140 户 560 人 E 41 规模相同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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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门湾社区 120 户 380 人 E 15 规模相同 
机电家属院 90 户 300 人 W 47 规模相同 

轻化公司家属院 120 户 360 人 W 63 规模相同 
未来星幼儿园 19 名教师 216 名学生 E 36 规模相同 
民政局家属院 190 户 750 人 E 43 规模相同 
天线宝宝幼儿园 25 名教师 362 名学生 E 166 规模相同 
财政局家属院 190 户 750 人 E 98 规模相同 
宏盛小区 120 户 360 人 W 61 规模相同 

永兴家园小区 190 户 750 人 W 86 规模相同 
白家湾村 90 户 280 人 W 31 规模相同 
北门滩社区 216 户 648 人 S 120 规模相同 
建设家园小区 192 户 576 人 S 84 规模相同 
幸福家园 180 户 540 人 S 123 规模相同 
百合家园 72 户 216 人 S 132 规模相同 
雅荷家园 560 户 1680 人 S 117 规模相同 
永盛园 80 户 240 人 S 129 规模相同 

表 2-2    无定河段污水主干管沿线主要大气环境及声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 
要素 

保护对象 人口规模 
相对于工程 

与环评敏

感点对照 
保护 
内容 

保护目标 
方位 

最近距

离/m 

环 
境 
空 
气 
 
环 
境 
噪 
声 

清水沟村 120 户 370 人 WN 10 规模相同 

人 
群 
健 
康 
 
声 
环 
境 

《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

（GB3095-
2012）二级

标准 
 

《声环境质

量标准》

（GB3096-
2008）1、
2、4a、4b
类区标准 

五里店村 30 户 95 人 WN 28 规模相同 
居安楼 32 户 100 人 N 30 规模相同 
明星家园 598 户 1800 人 E 80 规模相同 
龙湾村 200 户 700 人 S 11 规模相同 
玉双小区 100 户 340 人 S 76 规模相同 

绥德县工商管理局家属院 120 户 400 人 S 40 规模相同 
居安楼 32 户 100 人 S 35 规模相同 
荣海公寓 40 户 120 人 S 20 规模相同 

光华第二幼儿园 28 名教师 195 名学生 WN 18 规模相同 
绥德县第三幼儿园 26 名教师 312 名学生 S 59 规模相同 
绥德县大拇指幼儿园 19 名教师 302 名学生 S 63 规模相同 

喜洋洋幼儿园 11 名教师 111 名学生 WS 78 规模相同 
同心医院 2301 名职工 2500 床位 S 174 规模相同 

好娃娃幼儿园 13 名教师 174 名学生 E 86 规模相同 
逸夫实验小学 40 名教师 318 名学生 E 164 规模相同 
实验小学家属楼 72 户 216 人 E 64 规模相同 

和谐医院 37 名职工 29 床位 E 33 规模相同 

远竹中学 
143 名教师 1562 名学

生 
E 68 

规模相同 

石油公司家属院 88 户 360 人 E 35 规模相同 
光华幼儿园 32 名教师 265 名学生 W 132 规模相同 
希望幼儿园 31 名教师 319 名学生 E 136 规模相同 
裕兴小区 120 户 370 人 E 55 规模相同 
新世纪嘉园 72 户 216 人 E 68 规模相同 
佳和兴园 180 户 540 人 W 151 规模相同 
六顺楼 72 户 216 人 W 196 规模相同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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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子楼 72 户 216 人 W 168 规模相同 
名德家园 180 户 540 人 W 96 规模相同 
翔宇家园 88 户 360 人 E 87 规模相同 
和谐家园 90 户 360 人 E 103 规模相同 
滨河家园 180 户 540 人 W 40 规模相同 

环保局家属院 35 户 140 人 W 97 规模相同 
交通家园小区 60 户 186 人 W 124 规模相同 
福昌家园小区 120 户 480 人 E 144 规模相同 

辛店 180 户 560 人 E 38 规模相同 
翠园小区 120 户 480 人 W 133 规模相同 

名州镇中心小学 54 名教师 570 名学生 E 98 规模相同 
人民法院家属院 90 户 360 人 W 187 规模相同 
金阳光小区 80 户 250 人 W 193 规模相同 
豪聚天下小区 120 户 480 人 W 123 规模相同 
城东家园 88 户 360 人 E 40 规模相同 
高新花园 90 户 360 人 E 38 规模相同 
紫荆花园 120 户 380 人 E 20 规模相同 

绥德县国土局家属楼 90 户 280 人 W 192 规模相同 
安居怡苑小区 在建 E 30 规模相同 

绥德县第六幼儿园 34 名教师 488 名学生 E 149 规模相同 
苏家沟村 35 户 140 人 S 16 规模相同 
芋则沟村 30 户 125 人 S 42 规模相同 

绥德县第六小学 32 名教师 353 名学生 N 69 规模相同 
裴家峁住宅楼 210 户 840 人 W 9 规模相同 
裴家峁村 160 户 640 人 E\W 16 规模相同 
强家砭村 64 户 255 人 E 166 规模相同 
高家渠村 17 户 68 人 N 178 规模相同 

表 2-3    工程地表水环境及生态环境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 
要素 

环评保护对

象 
实际建设中

保护目标 
保护目标变化情

况及原因 
位置 

保护 
内容 

保护目标 

地表

水 

大理河、无

定河、淮宁

河 

大理河、无

定河 

减少淮宁河，项

目实际建设过程

中不再穿越淮宁

河 

工程 
沿线 

水质 

《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
2002）Ⅲ、Ⅳ类标

准 

生态 

榆林大理河

湿地、榆林

无定河湿

地、淮宁河 

榆林大理河

湿地、榆林

无定河湿地 

减少淮宁河，项

目实际建设过程

中不再穿越淮宁

河 

工程 
沿线 

保护湿

地生态

环境 
满足法规保护要求 

 

 

仅
供
绥
德
县
污
水
处
理
厂
及
污
水
管
网
恢
复
重
建
一
期
工
程
验
收
调
查
报
告
表
公
示
使
用



~ 8 ~ 
 

调查 
重点 

一、设计期 

⑴ 核查实际工程内容、设计方案变更情况和环境保护设施方案设计变更

情况； 

⑵ 对比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调查环境敏感目标变更情况； 

⑶ 明确工程是否发生重大工程变更，是否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二、施工期 

⑴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其他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⑵ 参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对相关环境影响的预测，调查施工期

实际产生的环境影响，确定影响的程度和范围； 

⑶ 调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环境影响审批文件中提出的有关环境保护措

施与要求落实情况和保护效果； 

⑷ 调查建设单位环境管理状况、环境监测制度要求执行情况； 

⑸ 工程环境保护投资情况。 

三、试运营期 

⑴ 调查建设单位依据实际环境影响而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和实施效果，

调查试运营期环境风险源、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⑵ 调查试运营期实际存在的环境问题和需进一步改进、完善的环境保护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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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验收执行标准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⑴ 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其 2018 年

修改单中的二级标准； 

表 3-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及其 2018 年修改单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平均时间 二级浓度限值 单位 

1 PM10 24 小时平均 150 

μg/m3 

2 PM2.5 24 小时平均 75 

3 NO2 
24 小时平均 80 

1 小时平均 200 

4 SO2 
24 小时平均 150 

1 小时平均 500 

⑵ 地表水环境质量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Ⅲ

类、Ⅳ类标准； 

表 3-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序号 项目 Ⅲ类标准值 Ⅳ类标准值 单位 

1 pH 值 6～9 6~9 无量纲 

2 COD ≤20 ≤30 

mg/L 3 氨氮 ≤1.0 ≤1.5 

4 BOD5 ≤4 ≤6 

⑶ 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项目管线沿线两侧

依据环境功能区划分别执行 1 类、2 类、4a 类及 4b 类。 

表 3-3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时段 

单位 
昼间 夜间 

1 类 55 45 dB（A） 

2 类 60 50 dB（A） 

4a 类 70 55 dB（A） 

4b 类 70 60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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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⑴施工扬尘执行《施工场界扬尘排放限值》（DB 61/ 1078-2017）中表 1 施

工场界扬尘（总悬浮颗粒物）浓度限值；施工机械排放尾气执行《非道路移动

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

（GB20891-2014）表 2 第三阶段污染物排放限值。 

表3-4    《施工场界扬尘排放限值》（DB61/1078-2017）污染物排放限值 

序号 污染物 监控点 施工阶段 
小时平均浓度限值

（mg/m3） 

1 施工扬尘 
（TSP） 

周界外浓度最

高点 

拆除、土方及地基处理工程 ≤0.8 

2 基础、主体结构及装饰工程 ≤0.7 

表3-5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第三、四阶段）》（GB20891-2014）污染物排放限值 

序号 污染物 标准限值（g/kwh） 

1 CO 3.5g/kWh 

2 HC+NOX 6.4g/kWh 

3 PM 0.20g/kWh 

⑵施工期生活污水依托附近张家砭镇、名州镇、白家硷镇居民区已有设施

处理；运行期不产生生活污水及生产废水。 

⑶ 施工噪声执行《建设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

中有关规定。 

表3-6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 

标准 
标准值（dB（A）） 

昼间 夜间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523-2011） 

70 55 

⑷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

准》（GB 18599-2001）及修改单；生活垃圾执行《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

准》（GB 16889-2008）有关要求。 

总 

量 

控 

制 

指 

标 

本工程为污水管网建设项目，不设总量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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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工程概况 
项目

名称 
绥德县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恢复重建一期工程 

项目
地理
位置
（附
地理
位置
图） 

本工程位于绥德县张家砭镇、名州镇、白家硷镇，工程沿线有 G307 国

道、文化大道、永乐大道、滨河大道、学子大道等道路，交通便利。污水管网

恢复重建工程收水范围为名州镇大部分地区和张家砭镇东部地区，本期收水面

积 10.13km2，远期收水面积 15.5km2。主要收集居民生活污水，最终排入绥德

县污水处理厂。本次共涉及 2 段污水管道，地理位置见附图 1。 

主要工程内容及规模： 

一、项目组成及建设内容 

本工程共涉及 2 段管道建设内容，管线总长 27905m，其中无定河污水管道工程干

管管径为 DN1000~DN1500mm，管道长度 10352.99m，支管管径 DN500~DN800mm，

支管管道长度 6997.22m，共穿越无定河共 6 次；大理河污水管道工程干管管径为

DN500~DN1000mm，管道长度 6060.57m，支管管径 DN500~DN800mm，支管管道长

度 4492.22m，共穿越大理河共 11 次。本工程项目组成及建设内容见表 4-1。 

表 4-1   项目组成及建设内容一览表 

污水系

统分区 
工程

类别 
项目 环评阶段主要工程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变化情况 

大理河

系统 

主体

工程 
污水主

干管 

7352m，大理河南侧，箱涵

断面形式：
B×H=1200mm×1800mm 

干管 6062.57m，支管

4492.22m 采用混凝土半

封闭及封闭施工工艺 

管线减少 4138.21m，

实际建设过程中由于

河道两侧居民点分布

不均，部分地区不再

在河道两侧布置管

线，仅在敏感点单侧

布置；由于河道承重

原因改为混凝土半封

闭及封闭工艺 

1030m，大理河北侧，箱涵

断面形式：
B×H=1200mm×1800mm 

6311m，大理河北侧，箱涵

断面形式：
B×H=1500mm×1800mm 

穿越

工程 

河流 
穿越 

- 11 次，穿越大理河 11 次 增加 11 次穿越河道 

桥梁 
穿越 

16 次，穿越张家砭桥、军

民桥、雕阴桥、南关桥、

大理河桥、旧车站桥、民

德桥、永乐桥各 2 次 

14 次，穿越五里湾大

桥、南关桥、大理河大

桥、清水沟大桥 1 次；

穿越雕阴桥、张家砭

实际建设减少桥梁穿

越 2 次，其中新增穿

越五里湾大桥 1 次，

南关桥，大理河桥及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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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军民桥、旧车站大

桥、永乐桥 2 次 
清水沟大桥(原民德桥)

改为 1 次 

环保

工程 
生

态 

主

干

管 

14693m，临时占地恢复原

貌 
10554.79m，临时占地恢

复原貌 
管线减少 4138.21m 

配套

工程 

警示牌 - 
22 个，大理河穿越处两

端 
大理河段新增 22 个 

标志桩

（牌） 
按相关设计规范配套 按相关设计规范配套 与环评一致 

无定河

系统 

主体

工程 
污水主

干管 

1176m，无定河东侧，箱涵

断面形式：B×H=1200 
mm×1800mm 

干管 10352.99m，支管

6997.22m 采用混凝土半

封闭及封闭施工工艺 

管线减少 2487.79m，

实际建设过程中由于

河道两侧居民点分布

不均，部分地区不再

在河道两侧布置管

线，仅在敏感点单侧

布置；由于河道承重

原因改为混凝土半封

闭及封闭工艺 

7940m，无定河东侧，箱涵

断面形式：B×H=1500 
mm×1800mm 

7800m，无定河西侧，箱涵

断面形式：B×H=1500 
mm×1800mm 

2922m，无定河西侧，箱涵

断面形式：B×H=1700 
mm×1800mm 

穿越

工程 

河流 
穿越 

4 次，穿越大理河河口 1
次、无定河 2 次、淮宁河

河口 1 次 

6 次，穿越无定河系统 6
次，不再穿越淮宁河 

总共增加了 2 次穿

越，实际穿越无定河

的次数增加了 4 次，

不再穿越大理河河

口、淮宁河 
铁路 
穿越 

2 次，穿越包西铁路桥 2 次 
3 次，穿越包西铁路桥 3

次 
新增 1 次 

桥梁 
穿越 

8 次，穿越千狮大桥、永定

桥、城东大桥、名州大桥

各 2 次 

9 次，穿越五里店桥、千

狮大桥、永定桥、城东

大桥、各 2 次，穿越名

州大桥 1 次 

实际建设新增桥梁穿

越 1 次，其中新增穿

越五里店桥 2 次，名

州大桥改为 1 次 

环保

工程 
生

态 

主

干

管 

19838m，临时占地恢复原

貌 
17350.21m，临时占地恢

复原貌 
管线减少 2487.79m 

配套

工程 

警示牌 
8 个，大理河、无定河、淮

宁河穿越处两端 
12 个，无定河穿越处两

端 

无定河段新增 4 个，

不再设置淮宁河穿越

警示牌 
标志桩

（牌） 
按相关设计规范配套 按相关设计规范配套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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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厂西侧管道穿越河流处 污水处理厂北侧穿越河流处 

 
雕阴桥穿越河流处 大理河大桥北侧穿越河流处 

  
永乐桥处截流井 雕阴桥处截流井 

  
警示牌 1 警示牌 2 

图 4-1    项目部分设施现状图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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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路基土石方 

环评阶段，本工程挖方量约为 621558m3，填方量约为 532433.7m3，回填后剩余土

方量为 89124.3m3。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挖方分层堆放于管道施工两侧，待施工结束

后分层原土回填，剩余部分用于新区同期建设其他工程，无需外排废弃土方。土石方

数量见表 4-2。 

表 4-2    土石方数量统计表 

序号 标段名称 挖方（m3） 填方（m3） 弃方（m3） 

1 无定河干管 71616.81 58911.78 12705.03 

2 无定河支管 18595.11 16273.22 2321.893 

3 大理河干管 19506.32 16827.96 2678.361 

4 大理河支管 11938.07 10447.42 1490.657 

5 合计 121656.3 102460.4 19195.94 

由上表可知，实际本工程土石方与环评阶段相比土石方量减少。 

 

实际工程量及工程建设变化情况，说明工程变化原因 

本工程实际主要工程量和技术经济指标与环评阶段对比情况见表 4-3。 

表 4-3   本工程实际主要工程量和技术经济指标与环评阶段对比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环评阶段指标 实际建设指标 变化情况 

1 
基本 
指标 

管道长度 m 34531 27905 减少 6625 
总投资 万元 29902.46 24164.61 减少 5737.85 

2 管线 

管径 mm - 
DN500~800mm，
DN1000~1500mm 

- 

敷设长度 m 34531 27905 减少 6625 

敷设方式 m 采用箱涵工艺 
混凝土半封闭及 封闭工

艺 

由于河道承重原

因改为混凝土半

封闭及封闭工艺 

3 土石方 
挖方 m3 621558 121656.3 减少 499901.7 
填方 m3 532433.7 102460.4 减少 429973.3 
弃方 m3 89124.3 19195.94 减少 69928.36 

4 占地 
永久占地 m3 0 0 无变化 
临时占地 m3 207186 128970.2 减少 78215.8 

与环评阶段相比，本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存在以下 4 点变化： 

1、环评阶段预计管道长度 34531m，实际建设过程中考虑到河道两侧居民分布不

均衡，部分河道改为单侧设置管线，因此实际建设过程建设管道 27905m，比原环评预

计管线减少 6625m。 

2、环评阶段预计穿越河流 4 次，穿越桥梁 24 次，穿越铁路 2 次，由于环评阶段

对项目施工地形考虑不足，未考虑河道两侧居民点的不均衡分布，因此实际建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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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分管道敷设路线进行调整，实际施工过程中穿越河道 17 次，穿越桥梁 23 次，穿

越铁路 3 次。 

3、环评阶段预计采用箱涵工艺施工，实际建设过程中由于河床承重，抗洪水等方

面考虑，实际建设过程中改为混凝土半封闭及全封闭工艺进行施工，工艺更改后项目

弃土方量减少。 

4、项目比环评阶段挖填方、弃方及临时占地均有减少。 

本项目的建设性质、地点等均未改变，施工工艺变更后项目弃方量减少，环境影

响未发生重大变化。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

知》（环办〔2015〕52 号）的有关规定，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

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

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界定为重大变动。本项目变化后对环境的不利

影响未显著增加，不属于重大变更，变化内容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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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艺流程（附流程图） 

本工程不设管理用房，因此本工程运营期无废气、废水、噪声和固体废物排放。项

目建设期的主要工序如下： 

 

图 4-2    直埋段管线施工工艺流程图 
 

主要施工工序为： 

1、测量放样：确定管线位置，计算管线位置参数，再由专业测量人员在现场放出管

线轴线位置； 

2、基槽开挖：基础采用挖掘机放坡开挖至基础底面上，同时修整边坡坡度；穿越河

流处设置围堰； 

3、人工清理基地、软基处理：开挖的基地应人工配合清底，考虑到现状河道中地质

条件较差，为了提高管道基础的地基承载力，根据地勘报告建议，依据不同的地质情况

变化在沿河道管道的混凝土基础下铺设 0.6~0.8m 厚的片石；穿越河道的管道基础下铺设

1.5m 厚片石，其中迎水面处理宽度外放 2m，背水面处理宽度外放 1m。 

4、垫层及模板安装：基坑开挖并检验合格后即可进行底板下部混凝土垫层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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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使用组合钢模，钢模背部支撑使用方木、木楔、钢筋等材料；垫层混凝土分块进行

浇筑，浇筑时连续进行，并确保混凝土振捣密实；钢筋按结构要求分层、分批绑扎，混

凝土封闭采用大块钢模板，模板设置拉筋并安装牢固，安装完毕后立即浇筑混凝土，浇

筑过程中采用插入式振捣器垂直振捣；沿河道敷设的管道采用 180°混凝土基础，管道穿

越河道段采用 360°混凝土基础，参见国标 04S531-1/11、14。沿混凝土管道条形基础每隔

10~12m 左右的管道接口处及靠近检查井的第一个管道接口处设置变形缝，变形缝宽

30mm，缝内填充材料选用低发泡聚乙烯，见国标 04S531-1/27。施工剖面图见下图： 

 

图 4-3  球墨铸铁管道沟槽开挖示意图(沿河道) 

 

图 4-4  球墨铸铁管道沟槽开挖示意图(穿河道) 

为了保证沿河道敷设管道安全，对沿河管道每隔 6m 设置一处混凝土满包基础条用于

加固，设置位置距离球墨铸铁管道承插口 1m。 

5、拆模养护：符合拆模条件后，按立模顺序逆向进行拆模，不得损伤混凝土，并减

少模板破损；拆模后采用辅料部、喷水、蓄水或草袋覆盖等方式进行养护；施工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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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基坑回填； 

6、清理场地、临时占地恢复：施工完成后进行场地清理和临时占地恢复，恢复完成

后进行自主竣工验收。 

项目环评阶段预计采用箱涵工艺，实际施工过程中采用水泥半封闭及全封闭工艺。

项目施工期施工情况见下图： 

  
项目施工期基槽开挖 项目施工期垫层及模板安装 

  
项目施工期拆模养护 项目施工期拆模后 

图 4-5 项目实际施工情况图 
 

工程占地及平面布置（附图） 

一、工程占地 

1、永久占地 

环评阶段，本工程主要在河道及道路下铺设，主要为临时占地，不涉及永久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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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实际主要在河道及部分城市道路下铺设，主要为临时占地，不涉及永久占

地，与环评阶段一致。 

2、临时占地 

⑴ 环评阶段，本项目预计临时占地面积 207186m2，临时占地主要为河道及道路交通

用地。实际建设过程中，项目不设置临时弃渣场，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挖方分层堆放于

管道施工两侧。本工程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工程污水管网临时占地情况

见表 4-4。 

表 4-4    污水管网临时占地情况一览表 

序号 标段名称 环评预计面积（m2） 临时面积（m2） 恢复情况 

1 无定河干管 - 51764.95 占用河道部分已恢复

为大理河、无定河湿

地原有地貌；占用路

面部分已恢复为原有

道路 

2 无定河支管 - 34986.1 

3 大理河干管 - 24250.28 

4 大理河支管 - 17968.88 

5 合计 207186 128970.2 减少 78215.8m2 

管线占地恢复情况见图 4-6。 

  
污水处理厂西侧管道临时占地恢复情况 污水处理厂北侧管道临时占地恢复情况 

   
名州大桥东侧管道临时占地恢复情况 道路临时占地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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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关桥南侧管道临时占地恢复情况 永乐桥穿越河道处恢复情况 

图 4-6    管线占地恢复情况 

⑵ 环评阶段本项目均依托城区内已建成道路，不设置施工便道。本工程实际建设情

况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 

⑶ 环评阶段项目生活废水依托依托沿线张家砭镇等已有生活设施，不设临时设施。

本工程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 

二、平面布置 

本项目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1~4。 

 

工程环境保护投资明细 

本项目环评阶段总投资 29902.46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9902.46 万元，占总投资的

100%。实际总投资 24164.61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4164.61 万元，占总投资的 100%，环

保投资落实情况见表 4-5。 

表 4-5    环境保护投资表    单位：万元 

类别 环评拟采取环保措施/设施 环评阶段 实际采取环保措施/设施 实际建设 

污水收集 污水收集箱涵 34531m 29684.66 
混凝土半封闭及封闭污水管

网 27905m 
24032.27 

生态 
临时占地恢复原貌，共

2.07×105m2 
207 

临时占地恢复原貌，共
1.29×105m2 

129 

配套工程 
穿越处警示牌 8 个 0.8 穿越处警示牌 34 个 0.34 

按设计配套标志桩（牌） 10 按设计配套标志桩（牌） 3 

合计 / 29902.46 / 24164.61 
 

与项目有关的生态破坏和污染物排放、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措施 

根据现场调查，本工程实际临时堆场、沿线管沟开挖土方堆放等临时占地已恢复原

有用地，不存在的环保问题。 

本项目在不同阶段采用环境保护措施如下： 

1、设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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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设计过程中，根据项目实际需要尽可能降低了穿越河流次数，取消了原计

划穿越淮宁河的设计。 

（2）项目设计要求球墨铸铁管道、管件和附件内外均需进行防腐处理，其中外表面

采用喷锌涂层，内涂层采用内衬铝酸盐水泥砂浆。项目管网沿线每隔一定距离分别设置

截流井及检查井。 

2、施工期 

(1)生态影响保护措施 

①项目施工过程中依托沿途城区基础设施，不在河道内设置临时营地、厕所等。由

于项目所在地冬季气温较低，项目施工期为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2 月，其中过河段施

工日期处于河流枯水期。 

②项目施工过程中加强了河道湿地保护。加强了施工期的环境管理，严格控制了施

工范围，尽可能缩小了施工作业带宽度，尽可能减少了施工临时占用湿地。 

③由于项目所在地冬季气温较低，项目施工期为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2 月，避开

雨季施工，减少水土流失。 

④项目施工结束后，将原有挖方，采用了分层原土回填，进行了河道湿地生态恢

复。 

(2)声环境影响保护措施 

①已落实。项目施工期距居民点较近的敏感地段夜间不施工。 

②项目施工期通过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围挡及加强设备维护保养等措施，减少

了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③大气环境影响保护措施 

①项目施工期对施工作业面和沙石料堆场进行了洒水降尘，对沙石料和渣土运输车

辆采取了遮盖、密闭。 

②项目施工期采用了围挡、洒水、遮盖等措施，降低了颗粒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水环境环境影响保护措施 

①加强了环境管理，禁止施工废水和垃圾直接排入水体。 

②生活污水依托了周边居民区现有处理设施处理。 

(5)固体废物保护措施 

①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收运处理，渣土等建筑垃圾已按要求清运到县城建筑垃

圾场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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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施工期弃土弃渣已及时外运至绥德县建筑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纳入

了绥德县生活垃圾清运系统。 

3、运营期 

(1)污染影响保护措施 

运行期沉淀井清挖的污泥运往了垃圾场处置或已拉运至沿线农田回用。 

截至本次验收，项目运营期未发生污水泄露事件，因此对项目地表水造成影响较

小。 

(2)社会影响保护措施 

①风险防范管理。运行期严格按落实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处理)措施，项目运营期

尚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②项目建设单位，定期对易出现事故隐患的管线段等进行了定期检查和维护。 

③加强了管道和设备的日常巡查、巡护和维修、维护等，要求每 3 天巡查一次，以

避免环境风险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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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环境影响预测及结论（生态、声、大气、水、振动、电磁、固体废

物等） 

1、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为灾后城市基础设施重建工程，现有管网受洪灾影响损毁严重无法使用，导

致绥德县城区污水收集受到影响。本工程建成后可收集绥德县城区居民生活污水，污水

输送至绥德县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将为保护大理河、无定河等河流水质，进一步完善

县城排水防涝工程体系起到重要作用。 

施工期扬尘通过围挡、洒水、遮盖等措施对附近居民影响较小；生活污水依托周边

居民区现有处理设施处理；施工期噪声主要为机械运行噪声，通过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

间、围挡及加强设备维护保养等措施，施工噪声可得到有效控制；施工期弃土弃渣及时

外运至绥德县建筑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纳入绥德县生活垃圾清运系统，经

以上处理后对外环境影响小。建成投产后，不产生污染物。在采取评价提出的风险防范

措施后，工程环境风险在可接受的范围以内。 

2、环境影响可行性结论 

综上所述，在认真落实可研和本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生态保护措施和环

境风险防范措施，强化环境风险管理，对周围环境影响小。从满足环境质量目标要求分

析，工程建设可行。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意见（国家、省、行业） 

2018 年 6 月 20 日，本项目取得原绥德县环境保护局印发的《关于绥德县污水处理厂

及污水管网恢复重建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绥环发〔2018〕28 号。批复原

文如下： 

一、绥德县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恢复重建一期工程属环保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绥

德县张家砭镇、名州镇、白家硷镇境内。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恢复及

二期工程扩建，扩建后污水处理规模为 2.0×104m3/d，出水水质达到一级 A 标准，并新

建污水管网 34531m，其中大理河段污水管网 14693m，无定河段污水管网 19838m。 工

程总投资为 29902. 46 万元，全部为环保投资，环保投资比例为 100%。 

绥德县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于 2017 年批准，本次只对新建

污水管网工程进行批复。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实施对完善绥德县城污水管网，保护和改善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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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大理河水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项目在全面落实《绥德县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

恢复重建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本批复提出的各项污染

防治、生态保护措施和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因此，我局原则

同意按照《报告表》所列项目的规模、工艺、路由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二、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进一步优化项目设计方案。项目选线应尽量减少穿越河流次数，防止管道破裂污

水泄漏对无定河、大理河水环境质量造成影响。进一步强化管道本体安全设计，采取增

加管道壁厚、提高防腐等级、设置远程监控系统和自动截断阀室、紧急停车系统等措

施。 

(二)严格落实环境保护措施。河道内禁止设置施工营地、禁止存放油品和建造临时厕

所，大开挖穿越河流应选择枯水期施工。加强环境管理，禁止施工废水和垃圾直接排入

水体。施工工场地要采取防尘措施，对施工作业面和沙石料堆场进行洒水降尘，沙石料

和渣土运输车辆要进行遮盖、密闭。距居民点较近的敏感地段夜间禁止施工。生活垃圾

由当地环卫部门收运处理，渣土等建筑垃圾必须按要求清运到县城建筑垃圾场处置。运

行期沉淀井清挖的污泥运往垃圾场处置或拉运至沿线农田回用，不得随意倾倒。 

(三)加强河道湿地保护。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严格控制施工范围，缩小施工作业

带宽度，减少施工临时占用湿地。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尽量避开雨季施工，减少水土流

失。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清理现场、回填开挖河段，做好河道湿地生态修复工作。 

三、加强环境风险防范管理。运行期要严格按落实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处理)措

施，防止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对易出现事故隐患的管线段等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将事

故风险发生机率降至最低。加强管道和设备的日常巡查、巡护和维修、维护等，杜绝环

境风险。 

四、严格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工程竣工

后，必须按程序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五、《报告表》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采用的生产工艺、生态

保护和污染防治对策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你局须重新向我局报批。《报告表》 自批准

之日起满 5 年，建设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报告表须报我局重新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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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阶段 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文 
件中要求的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 
落实情况 

措施的执行效

果及未采取措

施的原因 

设 
计 
阶 
段 

生态影响 — — — 

污染影响 

（1）项目设计方案。项目选线应尽量减少穿

越河流次数，防止管道破裂污水泄漏对无定

河、大理河水环境质量造成影响。 
（2）进一步强化管道本体安全设计，采取增

加管道壁厚、提高防腐等级、设置远程监控系

统和自动截断阀室、紧急停车系统等措施。 

（1）已落实。项目设计过程中，根据项目实际需

要尽可能降低了穿越河流次数，取消了原计划穿越

淮宁河的设计。 
（2）已落实。项目设计要求球墨铸铁管道、管件

和附件内外均需进行防腐处理，其中外表面采用喷

锌涂层，内涂层采用内衬铝酸盐水泥砂浆。项目管

网沿线每隔一定距离分别设置截流井及检查井。 

— 

社会影响 — — — 

施 
工 
期 

生态影响 

（1）河道内禁止设置施工营地、禁止存放油

品和建造临时厕所，大开挖穿越河流应选择枯

水期施工。 
（2）加强河道湿地保护。加强施工期的环境

管理，严格控制施工范围，缩小施工作业带宽

度，减少施工临时占用湿地。 
（3）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尽量避开雨季施

工，减少水土流失。 
（4）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清理现场、回填开挖

河段，做好河道湿地生态修复工作。 

（1）已落实。项目施工过程中依托沿途城区基础

设施，不在河道内设置临时营地、厕所等。由于项

目所在地冬季气温较低，项目施工期为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2 月，其中过河段施工日期处于河流

枯水期。 
（2）已落实。项目施工过程中加强了河道湿地保

护。加强了施工期的环境管理，严格控制了施工范

围，尽可能缩小了施工作业带宽度，尽可能减少了

施工临时占用湿地。 
（3）已落实。由于项目所在地冬季气温较低，项

目施工期为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2 月，避开雨季

施工，减少水土流失。 
（4）已落实。项目施工结束后，将原有挖方，采

用了分层原土回填，进行了河道湿地生态恢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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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期 

污染影

响 

声环

境 

（1）距居民点较近的敏感地段夜间禁止施

工。 
（2）施工期噪声主要为机械运行噪声，通过

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围挡及加强设备维护

保养等措施，施工噪声可得到有效控制。 

（1）已落实。项目施工期距居民点较近的敏感地

段夜间不施工。 
（2）已落实。项目施工期通过合理安排施工作业

时间、围挡及加强设备维护保养等措施，减少了对

周围环境的影响，本项目施工期未收到附近居民及

企事业单位的噪声扰民投诉。 

— 

环境

空气 

（1）施工工场地要采取防尘措施，对施工作

业面和沙石料堆场进行洒水降尘，沙石料和渣

土运输车辆要进行遮盖、密闭。 
（2）施工期扬尘通过围挡、洒水、遮盖等措

施对附近居民影响较小。 

（1）已落实。项目施工期对施工作业面和沙石料

堆场进行了洒水降尘，对沙石料和渣土运输车辆采

取了遮盖、密闭。 
（2）已落实。项目施工期采用了围挡、洒水、遮

盖等措施，降低了颗粒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 

水环

境 

（1）加强环境管理，禁止施工废水和垃圾直

接排入水体。 
（2）生活污水依托周边居民区现有处理设施

处理。 

（1）已落实。加强了环境管理，禁止施工废水和

垃圾直接排入水体。 
（2）已落实。生活污水依托了周边居民区现有处

理设施处理。 

— 

固体

废物 

（1）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收运处理，渣

土等建筑垃圾必须按要求清运到县城建筑垃圾

场处置。 
（2）施工期弃土弃渣及时外运至绥德县建筑

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纳入绥德县

生活垃圾清运系统，经以上处理后对外环境影

响小。 

（1）已落实。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收运处

理，渣土等建筑垃圾已按要求清运到县城建筑垃圾

场处置。 
（2）已落实。施工期弃土弃渣已及时外运至绥德

县建筑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纳入了绥

德县生活垃圾清运系统。 

— 

社会影响 — — — 

运 
行 
期 

生态影响 — — — 

污染影响 
（1）运行期沉淀井清挖的污泥运往垃圾场处

置或拉运至沿线农田回用，不得随意倾倒。 

（1）已落实。运行期沉淀井清挖的污泥运往了垃

圾场处置或已拉运至沿线农田回用。 
（2）截至本次验收，项目运营期未发生污水泄露

事件，因此对项目地表水造成影响较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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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 

（1）风险防范管理。运行期要严格按落实预

防、预警和应急处置(处理)措施，防止突发环

境事件发生。 
（2）对易出现事故隐患的管线段等进行定期

检查和维护，将事故风险发生机率降至最低。 
（3）加强管道和设备的日常巡查、巡护和维

修、维护等，杜绝环境风险。 

（1）已落实。风险防范管理。运行期严格按落实

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处理)措施，项目运营期尚

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2）已落实。项目建设单位，定期对易出现事故

隐患的管线段等进行了定期检查和维护。 
（3）已落实。加强了管道和设备的日常巡查、巡

护和维修、维护等，要求每 3 天巡查一次，以避免

环境风险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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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环境影响调查 

施 
工 
期 

生态

影响 

本工程共涉及 2 段管道建设内容，管线总长 27905m，其中无定河污

水管道工程干管管径为 DN1000~DN1500mm，管道长度 10352.99m，支管

管径 DN500~DN800mm，支管管道长度 6997.22m，共穿越无定河共 6

次；大理河污水管道工程干管管径为 DN500~DN1000mm，管道长度

6060.57m，支管管径 DN500~DN800mm，支管管道长度 4492.22m，共穿

越大理河共 11 次。工程不新增永久占地，临时占地面积约 137645.3m2，

主要占用无定河及大理河河道、道路交通用地。项目施工区域未见国家保

护的濒危珍稀物种。 

本工程依托城区已有道路及生活设施，不设置临时弃渣场，建设过程

中的挖方分层堆放于管道施工两侧，待施工结束后分层原土回填。 

临时占地及恢复情况见表 4-4 和图 4-6。临时占地已全部恢复为河道和

交通运输用地。 

污染

影响 

环境空气：施工期环境空气影响主要是施工现场、运输车辆等产生

的扬尘。施工过程中土方、水泥和石灰等散装施工物料在运输、装卸和

临时存放时，采取了遮盖、洒水和防风遮挡措施，减少了沿途抛撒及扬

尘量；临时堆场采取篷布遮盖。工程施工对沿线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

小。 

地表水环境：项目施工期生活设施依托周围城区现有设施，废水排入

现有废水处理系统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声环境：施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辐射的噪声。噪

声源远离居民区布置；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工艺；运输道路尽量远离

居民集中分布区，合理安排运输时间，工程施工对沿线声环境敏感点影响

较小。 

固体废物：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挖方分层堆放于管道施工两侧，待施

工结束后分层原土回填，剩余部分用于新区同期建设其他工程；生活垃圾

暂存于垃圾桶内，定期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收集清运。 

社会

影响 

项目施工期距居民点较近的敏感地段夜间不施工，且通过合理安排施

工作业时间、围挡及加强设备维护保养等措施，减少对周围居民生活的影

响。项目施工期会占用部分交通道路，引起交通堵塞。项目施工期噪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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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影响均为短期影响，随施工结束而消除。 

运 
行 
期 

生态

影响 
— 

污染

影响 
— 

社会

影响 

本工程为污水管网恢复重建工程，建成后会对社会产生正效益。2017

年受“7.26”特大洪灾影响，现有管网受洪灾影响损毁严重无法使用，导

致绥德县城区污水收集受到影响，生活污水临时直接排入无定河及大理

河，对两条河流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影响。本项目建成后可收集绥德县城区

居民生活污水，污水输送至绥德县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将为保护大理

河、无定河等河流水质，恢复灾后城市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县城排水防

涝工程体系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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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环境质量及污染源监测（附监测图） 

项目 监测时间 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分析 

生态 — — — — — 

地表水 — — — — — 

环境空气 — — — — — 

噪声 — — — — — 

电磁、振动 — — — — — 

其他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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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环境管理状况及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分施工期和运行期） 

绥德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已成立环境保护管理小组，设环保专职管理人员 2 人，小组

主要负责公司项目施工期及运行期的环境管理。建设单位已制定《环保管理制度》。 

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情况 

本工程不设管理用房，运营期无废气、废水、噪声和固体废物排放，因此运营期无

需进行环境监测。 

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监测计划及其落实情况 

本工程环评阶段未提出环境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状况分析与建议 

本工程为污水管网建设工程，不设管理用房，因此本工程运营期不会对环境空气、

水环境、声环境、生态环境等产生不良影响。建设单位设立了专门的环境保护管理小

组，且在项目建设时在管网沿线每隔一定距离分别设置截流井及检查井，项目运营期由

城市管理局员工每 3 天定期对本项目管线进行巡查，对易出现事故隐患的管线段等进行

定期检查和维护，并加强管道和设备的日常巡查、巡护和维修、维护等，杜绝环境风

险，截止本次验收，本项目尚未发生环境风险事件。建议建设单位合理储备风险应急物

资，以应对管线泄漏等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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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调查结论与建议 
调查结论及建议 

一、工程概况 

绥德县城市管理执法局绥德县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恢复重建一期工程位于绥德

县名州镇、张家砭镇、白家硷镇，共涉及 2 段管道建设内容，管线总长 27905m，其中

无定河污水管道工程干管管径为 DN1000~DN1500mm，管道长度 10352.99m，支管管

径 DN500~DN800mm，支管管道长度 6997.22m，共穿越无定河共 6 次；大理河污水管

道 工 程 干 管 管 径 为 DN500~DN1000mm ， 管 道 长 度 6060.57m ， 支 管 管 径

DN500~DN800mm，支管管道长度 4492.22m，共穿越大理河共 11 次。 

工程开工日期为 2019 年 3 月，投入试运行日期为 2020 年 2 月；工程实际总投资

24164.61 万元，全部为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 100%。 

二、工程变更情况 

1、环评阶段预计管道长度 34531m，实际建设过程中考虑到河道两侧居民分布不

均衡，部分河道改为单侧设置管线，因此实际建设过程建设管道 27905m，比原环评预

计管线减少 6625m。 

2、环评阶段预计穿越河流 4 次，穿越桥梁 24 次，穿越铁路 2 次，由于环评阶段

对项目施工地形考虑不足，未考虑河道两侧居民点的不均衡分布，因此实际建设过程

中部分管道敷设路线进行调整，实际施工过程中穿越河道 17 次，穿越桥梁 23 次，穿

越铁路 3 次。 

3、环评阶段预计采用箱涵工艺施工，实际建设过程中由于河床承重，抗洪水等方

面考虑，实际建设过程中改为混凝土半封闭及全封闭工艺进行施工，工艺更改后项目

弃土方量减少。 

4、项目比环评阶段挖填方、弃方及临时占地均有减少。 

三、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本工程施工期环保管理机构及制度比较健全，环保措施基本落实。通过对当地环

保部门、公众的调查可知，本工程施工期环保措施得到较好落实，施工期间无投诉、

处罚情况。 

四、环境影响调查分析结论 

1、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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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共涉及 2 段管道建设内容，管线总长 27905m，其中无定河污水管道工程干

管管径为 DN1000~DN1500mm，管道长度 10352.99m，支管管径 DN500~DN800mm，

支管管道长度 6997.22m，共穿越无定河共 6 次；大理河污水管道工程干管管径为

DN500~DN1000mm，管道长度 6060.57m，支管管径 DN500~DN800mm，支管管道长

度 4492.22m，共穿越大理河共 11 次。工程不新增永久占地，临时占地面积约

137645.3m2，主要占用无定河及大理河河道、交通运输用地。项目所在区域没有国家

保护的濒危珍稀物种。 

本工程依托城区已有道路及生活设施，不设置临时弃渣场，建设过程中的挖方分

层堆放于管道施工两侧，待施工结束后分层原土回填。 

2、环境空气 

施工期环境空气影响主要是施工现场、运输车辆等产生的扬尘。施工过程中土

方、水泥和石灰等散装施工物料在运输、装卸和临时存放时，采取了遮盖、洒水和防

风遮挡措施，减少了沿途抛撒及扬尘量；临时堆场采取篷布遮盖。工程施工对沿线环

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小。 

3、水环境 

项目施工期生活设施依托周围城区现有设施，废水排入现有废水处理系统对周围

环境影响较小。 

4、声环境 

施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辐射的噪声。噪声源远离居民区布

置；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工艺；运输道路尽量远离居民集中分布区，合理安排运

输时间，工程施工对沿线声环境敏感点影响较小。 

5、固体废物 

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挖方分层堆放于管道施工两侧，待施工结束后分层原土回

填，剩余部分用于新区同期建设其他工程；生活垃圾暂存于垃圾桶内，定期由当地环

卫部门统一收集清运。 

6、社会环境影响调查 

项目施工期距居民点较近的敏感地段夜间不施工，且通过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

间、围挡及加强设备维护保养等措施，减少对周围居民生活的影响。项目施工期会占

用部分交通道路，引起交通堵塞。项目施工期噪声及交通影响均为短期影响，随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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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而消除。 

本工程为污水管网恢复重建工程，建成后会对社会产生正效益。2017 年受

“7.26”特大洪灾影响，现有管网受洪灾影响损毁严重无法使用，导致绥德县城区污

水收集受到影响，生活污水临时直接排入无定河及大理河，对两条河流生态环境造成

重大影响。本项目建成后可收集绥德县城区居民生活污水，污水输送至绥德县污水处

理厂进行处理，将为保护大理河、无定河等河流水质，恢复灾后城市基础设施，进一

步完善县城排水防涝工程体系起到重要作用。 

五、结论 

绥德县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恢复重建一期工程开工建设前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在施工和试运营阶段执行了国家和地方环保法规、规章和生态环境部对于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各项要求。根据调查，该工程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

条件，同意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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